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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文件 
 

 

资证投字[2023]046 号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情况报告（第一期） 

 

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辅导对象”、“发行

人”或“公司”)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

票并上市。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、“辅

导机构”）作为辅导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

法(2020 年修订)》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

有关规定,以及《广州致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

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之辅导协议》相关约定开展辅

导工作。现就辅导期内开展辅导工作情况报告如下: 

一、 辅导期内工作开展情况 

（一）辅导人员 

担任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包括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

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。 

中信证券成立了由王国威、夏晓辉、耿世哲、钟启帆、曾楚

彬、原茂诚、龚宇轩 7 人组成的辅导工作小组，王国威为辅导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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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小组组长。上述人员均为中信证券正式从业人员，具备有关法

律、财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。 

（二）接受辅导的人员 

本期辅导中，辅导对象的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、持股 5%以上的股东均作为接受辅导的人员，接受辅导的

人员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姓名 职务 

1 周立功 董事长、总经理 

2 陈智红 副董事长、珠海致赢执行事务合伙人 

3 陈子文 董事、副总经理 

4 张斌 董事、副总经理 

5 刘英斌 董事 

6 周庆峰 董事 

7 康文雄 独立董事 

8 罗党论 独立董事 

9 赵涯 独立董事 

10 黄敏思 监事会主席 

11 周小明 监事 

12 周竹朋 职工代表监事 

13 胡建 董事会秘书、财务总监 

（三）辅导时间及方式 

2022 年 11 月 25 日，本公司与辅导对象签署了辅导协议，

并按照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》等相关规定及

双方约定开展辅导工作。发行人的本期辅导工作于 2022 年 11 月

25 日至本报告出具日结束。 

本期辅导阶段，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根据辅导计划与实施

方案，通过当面访谈、现场察看、实地走访、问题答疑、召开内

部协调会等形式与发行人各部门对接具体的辅导工作，有序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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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发行人的辅导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。 

（四）辅导的主要内容 

自报送辅导备案申请报告、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以来，中信

证券辅导工作小组主要完成了以下辅导工作： 

1、督促发行人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

训，辅以个别答疑、内部协调会、推送备忘录等辅导方式，促进

相关人员理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则，理解作为公众公

司规范运作、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； 

2、督促发行人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

公司治理基础并持续完善，促进接受辅导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诚

信意识； 

3、辅导工作小组对发行人的业务、财务、内部控制、组织架

构、公司治理等方面进行全面尽职调查，通过不定期的内部讨论

和沟通会确定相关问题的整改措施，并督促发行人相关管理人员

积极落实整改工作。 

4、针对我国证券市场主要板块的上市发行流程及相关要求，

中信证券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对发行人接受辅导的人员进行了

首次辅导培训。 

（五）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

自报送辅导备案申请报告、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以来，广东

司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配合

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完成了以下工作： 

1、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、北京国枫律师

事务所对发行人的财务、法律主要事项进行尽职调查，并与中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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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及发行人管理层进行交流，就待规范的问题形

成了相关解决方案，并协助督促发行人落实整改； 

2、针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和财务规范要求，广东司农会

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对发行人接

受辅导的人员进行了首次辅导培训。 

二、 辅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改进情况 

（一）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

1、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 

（1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工作制度、内审制度、上市

后的公司章程、信息披露办法等内部控制制度需进一步完善。 

（2）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及未来发展目标需进一步

完善。 

2、解决情况 

（1）随着辅导工作的推进，辅导对象在公司治理与规范运

作、内部控制制度等方面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,中信证券辅导

工作小组持续、严格地按照上市公司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辅导对

象的规范运行进行核查、梳理，及时发现问题，指导和跟进发行

人管理层及各关键部门人员落实规范内控制度执行，切实解决内

部控制管理问题，确保公司合法规范运营。 

（2）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和发行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目标进行了分析与讨论。辅导工作小组对发行

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、必要性、实施规模和市场前景

等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协助发行人完善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

资金额测算以及相关细节，确保公司此次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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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要求，切实加强公司市场份额，全力保

障公司核心竞争力。 

（二）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

1、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 

发行人的销售渠道主要包括直销渠道、经销渠道和电商渠道，

其中以直销渠道为主。因发行人的产品种类和规格较多，覆盖的

行业和应用领域较广，导致下游直销渠道的客户数量较多，地域

分部遍布全国，核查工作量较大。 

2、解决方案 

辅导机构已会同律师、会计师一起制定针对直销收入的核查

方案，并督促其相关内控制度的完善与执行。 

三、 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

本期辅导工作中，中信证券及其他中介机构已严格按照有

关法律法规要求，顺利完成既定辅导任务并达到了预期的辅导

效果。在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，中信证券辅导工作小组将继

续加强尽职调查深度和辅导规范力度，重点包括： 

1、就前期发现的相关问题，督促公司进行落实整改，并积

极跟进检查整改结果； 

2、通过授课、法规解读、推送备忘录、协调会等形式，持

续巩固前期对接受辅导人员的辅导成果，针对发行审核的要点

及相关案例、上市公司治理规范等内容进行重点辅导； 

3、整理传达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最新的动态和监管政策，加

深接受辅导人员对最新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的理解； 

4、针对公司具体情况完善核查程序和核查底稿，进行辅导



 6 

工作总结，会同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严格依照信息披露的有关

规定进行招股说明书等申报材料的撰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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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致远电子股

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情况报告（第一期）》

之签章页） 

全部辅导人员签名： 

 

     

王国威  夏晓辉  耿世哲 

     

 
    

钟启帆  曾楚彬  原茂诚 

     

 

龚宇轩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签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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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致远电子股

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情况报告（第一期）》

之签章页）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张佑君 

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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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

 

兹证明张佑君（身份证号 110108196507210058）为我公司法

定代表人。 

 

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
